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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能力评估人员承诺书

县（市、区）民政局：
本人      经培训考核，具有承担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能力。为更好开展能力评估工作，本人承诺如下：
1.严格遵守客观公正、持证上岗、亮证评估有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2.严格遵守保密相关规定，对评估对象、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等信息予以保密，不向与评估工作无关的任何组织或个人透露；
3.承诺严格履行政策规定，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开展评估工作，确保评估过程公平公正；
4.承诺不与老年人或其家属串通伪造评估过程或评估结果，骗取套取政府财政资金；
5.承诺不允诺老年人评估结果、鼓动老年人参与评估以获取非法报酬；
6.承诺服从评估工作安排，发现评估对象与本人存在亲属关系、组织关联、经济利益关联等可能影响评估公正性的情形，主动申请回避并书面记录存档；
7.承诺不违反规定在评估现场或事后收取评估对象或相关人员任何费用；
8.承诺未从事依评估结论而开展的相关养老服务工作。
如违反上述承诺将退出评估工作，本人并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